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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3-045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日前召开
公司第三届员工代表大会 2023 年第六次会议，选举陶丽女士、苏健先生、周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上述职工监事和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
会。 公司职工监事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个人简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个人简历
陶丽女士：1976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 吉林省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证券

业协会托管结算委员会委员。 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清算托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
理。 现任本公司运营中心总经理、资产托管部总经理、职工监事。

陶丽女士除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人员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
形。

苏健先生：197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稽核审计部总经理助理、深圳百花四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长春自由大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福州五一中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零售客户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职工监事，
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苏健先生除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人员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
形。

周博先生：1979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中国证券业协会融资融券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总经理助理、珲春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白城分公司总经理、
白城中兴东大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通化分公司总经理、通化新华大街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现任本
公司金融产品条线总经理、职工监事。

周博先生除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人员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
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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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2023 年 5 月 15 日，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共同提

议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推选董事李福春先生为会议主持人。
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以现场和视频会议

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人，实际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其中，董事刘树森先生、独立董事

李东方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其他董事现场参会。
4.会议列席人员：公司 8 名监事、10 名拟聘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会议豁免提前通知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义务，并同意于 2023年 5月 15日召开本次会议。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董事李福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分项表决）
（1）董事会选举董事何俊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2）董事会选举董事孙晓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以上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分项表决结果：以上审议事项均 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分项表决）
（1）董事会选举李福春先生、何俊岩先生、宋尚龙先生、刘树森先生、张洪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战略决策管理委员会委员。
按照《公司董事会战略决策管理委员会工作规则》相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担任战

略决策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2）董事会选举史际春先生、崔军先生、孙晓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委员。
（3）董事会选举卢相君先生、崔军先生、于来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4）董事会选举李东方先生、任冲先生、刘继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分项表决结果：以上审议事项均 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同时，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推选独立董事史际春先生为主任委员；第十一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推选独立董事卢相君先生为主任委员；第十一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推选
独立董事李东方先生为主任委员。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何俊岩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

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分项表决）
董事会同意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1）聘任郭来生先生、董晨先生、王天文先生、梁化军先生、李雪飞先生、王晓丹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
（2）聘任王天文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3）聘任王爱宾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
（4）聘任薛金艳女士为公司首席风险官；
（5）聘任孔亚洲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
（6）聘任董曼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以上人员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分项表决结果：以上审议事项均 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洋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与本公告同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一、董事长简历
李福春先生：1964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七届理

事会理事，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五届理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五届理事会政
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证券业协会会长、证券经营机构分会会长，吉林省资本市场发展促进会
会长。 曾任一汽集团公司发展部部长；吉林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长春市副市长；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吉林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现任本公司党
委委员、董事长，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李福春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副董事长简历
何俊岩先生：1968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

评估师，吉林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吉林省第十四届人大代表，长春市第十六届
人大代表，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 曾任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
务部总经理、客户资产管理总部总经理；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东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财务总监；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常务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副董事长、总裁，东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何俊岩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晓峰先生：1962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员。 曾任中共吉林省委党校经济学讲师；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投资部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常务副总裁；长春市政协
委员。 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

孙晓峰先生为公司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吉林亚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人员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
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郭来生先生：196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 曾任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金融与产

业研究所所长；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管理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裁，东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郭来生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晨先生：197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
曾任华夏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中信建投证券研发部副总经理、机构业务部执行总经理（行政负责
人）；西南证券研发中心总经理；宏源证券研究所（机构客户部）所长（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
员、副总裁、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
事。

董晨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天文先生：1969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吉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委
员、绿色金融委员会委员。 曾任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延吉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稽核审计部总经
理、财务部总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审计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裁、财务总监，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王天文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梁化军先生：1973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银行委员会委员。 曾
任吉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项目经理；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助理总经理、销售
部总经理、并购部总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北京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
裁助理兼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投资银行管理总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

梁化军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爱宾先生：1977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中国证券业协会合规管理与廉洁从业
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证券业协会监事会监事，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金融服务法学会理事。
曾任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中国证券业协会执业标准工作委员会高级主办、证
券纠纷调解中心副主任、创新支持部部门负责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合规总监，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规总监。

王爱宾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雪飞先生：1972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者服务与保护委员会委
员，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资本市场发展促进会副会长、秘书
长，长春市南关区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人大代表。 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自由大路证券营
业部、同志街第三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客户服务部、机构业务部、金融产品部、营销管理部总经理，
经纪业务发展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总裁助理，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经纪业务
发展与管理委员会主任，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雪飞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晓丹先生：1965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春物贸大
厦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总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北京总部总经理、
办公室主任、北京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行政管理部总经理、北京代表处（筹）总经理、行政总监、总
裁助理、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

王晓丹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薛金艳女士：1976 年 4 月出生，中共预备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中国证券业协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合规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首席风险
官、风险管理总部总经理，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东证融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东证融
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渤海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薛金艳女士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孔亚洲先生：1976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科技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核心网产品线产品研发经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数据
科学研发中心负责人、技术创新总监。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部总经理，东证
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孔亚洲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董曼女士：1971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经济师，吉林省证券业协会董秘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本
公司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董曼女士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洋女士：1980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曾任中国机动车辆安全鉴定

检测中心翻译；新东方教育集团长春新东方学校教师。 现任本公司纪委委员、证券事务代表、证券
部总经理，渤海期货股份有公司监事，东证融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刘洋女士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附件 2：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
一、董事会秘书董曼女士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431-85096806
传真：0431-85096816
电子邮箱：dongm@nesc.cn
通讯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东北证券 10 楼
二、证券事务代表刘洋女士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431-85096826
传真：0431-85096816
电子邮箱：liuyang_2677@nesc.cn
通讯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东北证券 1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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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14：00 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

上午 9:15-9:25，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18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22 人，代表股份数 1,094,070,554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6.746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3 人， 代表股份数
997,303,426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2.611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9 人，代表
股份数 96,767,128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1345%。

（2） 公司 12 名董事、6 名监事、10 名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非累

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获 得
通过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 1,093,437,454 99.9421% 406,400 0.0372% 226,700 0.0207% 是

2.00 《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 1,093,437,454 99.9421% 406,400 0.0372% 226,700 0.0207% 是

3.00 《公司 2022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1,093,437,454 99.9421% 406,400 0.0372% 226,700 0.0207% 是

4.00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1,093,437,454 99.9421% 406,400 0.0372% 226,700 0.0207% 是

5.00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
配议案》 1,093,638,854 99.9605% 406,400 0.0372% 25,300 0.0023% 是

6.00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 1,093,437,454 99.9421% 406,400 0.0372% 226,700 0.0207% 是

7.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 其
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

372,470,110 99.8842% 406,400 0.1090% 25,300 0.0068% 是

7.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 其
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 》

817,565,272 99.9472% 406,400 0.0497% 25,300 0.0031% 是

7.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 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 》 1,093,638,854 99.9605% 406,400 0.0372% 25,300 0.0023% 是

7.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 人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1,093,638,854 99.9605% 406,400 0.0372% 25,300 0.0023% 是

8.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
度 自 营 投 资 额 度 的 议
案》

1,093,368,454 99.9358% 442,500 0.0405% 259,600 0.0237% 是

9.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93,437,454 99.9421% 406,400 0.0372％ 226,700 0.0207% 是

（二）累积投票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累积

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获得通
过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选举李福春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7,478,056 98.4834% 是

10.02 选举何俊岩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8,642,956 98.5899% 是

10.03 选举宋尚龙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8,539,756 98.5805% 是

10.04 选举刘树森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8,539,756 98.5805% 是

10.05 选举孙晓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7,216,663 98.4595% 是

10.06 选举于来富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8,539,756 98.5805% 是

10.07 选举张洪东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7,140,556 98.4526% 是

10.08 选举刘继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8,539,756 98.5805% 是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选举史际春先生为独立董事 1,077,433,756 98.4794% 是

11.02 选举李东方先生为独立董事 1,078,679,056 98.5932% 是

11.03 选举崔军先生为独立董事 1,078,520,863 98.5787% 是

11.04 选举任冲先生为独立董事 1,078,679,056 98.5932% 是

11.05 选举卢相君先生为独立董事 1,078,679,056 98.5932% 是

1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2.01 选举杨树财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1,078,679,056 98.5932% 是

12.02 选举刘晓峰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1,078,679,056 98.5932% 是

12.03 选举李斌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1,078,442,956 98.5716% 是

12.04 选举王劲松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1,078,679,056 98.5932% 是

12.05 选举秦音女士为非职工监事 1,078,442,956 98.5716% 是

12.06 选举崔学斌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1,078,442,956 98.5716% 是

（三）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9 项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 7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

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 30.81%股份，已对议案 7.01 回避
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关联股东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持有公司 11.80%股份，已对议案 7.02 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3 项累积投票议案，所有候选人获得的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均超过 50%。

（1）李福春先生、何俊岩先生、宋尚龙先生、刘树森先生、孙晓峰先生、于来富先生、张洪东先
生、刘继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史际春先生、李东方先生、崔军先生、任冲
先生、卢相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史际春先生、李东方先生、崔军先生、任冲先生、卢相君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均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杨树财先生、刘晓峰先生、李斌先生、王劲松先生、秦音女士、崔学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

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以上人员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3.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 2022 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公司 2022 年度监
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及《公司 202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三、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关于议案 5、6、7、9、10、

11、12 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00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议案》 96,396,528 99.5542% 406,400 0.4197% 25,300 0.0261%

6.00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 96,195,128 99.3462% 406,400 0.4197% 226,700 0.2341%

7.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
《预计与亚泰集 团及 其关
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

96,396,528 99.5542% 406,400 0.4197% 25,300 0.0261%

7.02
《预计与吉林信 托及 其关
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

96,396,528 99.5542% 406,400 0.4197% 25,300 0.0261%

7.03 《预计与银华基 金发 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 》 96,396,528 99.5542% 406,400 0.4197% 25,300 0.0261%

7.04 《预计与其他关 联法 人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96,396,528 99.5542% 406,400 0.4197% 25,300 0.0261%

9.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96,195,128 99.3462% 406,400 0.4197% 226,700 0.234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选举李福春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80,235,730 82.8640%
10.02 选举何俊岩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81,400,630 84.0670%
10.03 选举宋尚龙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81,297,430 83.9605%
10.04 选举刘树森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81,297,430 83.9605%
10.05 选举孙晓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79,974,337 82.5940%
10.06 选举于来富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81,297,430 83.9605%
10.07 选举张洪东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79,898,230 82.5154%
10.08 选举刘继新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81,297,430 83.9605%
1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选举史际春先生为独立董事 80,191,430 82.8182%
11.02 选举李东方先生为独立董事 81,436,730 84.1043%
11.03 选举崔军先生为独立董事 81,278,537 83.9410%
11.04 选举任冲先生为独立董事 81,436,730 84.1043%
11.05 选举卢相君先生为独立董事 81,436,730 84.1043%
1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12.01 选举杨树财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81,436,730 84.1043%
12.02 选举刘晓峰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81,436,730 84.1043%
12.03 选举李斌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81,200,630 83.8605%
12.04 选举王劲松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81,436,730 84.1043%
12.05 选举秦音女士为非职工监事 81,200,630 83.8605%
12.06 选举崔学斌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81,200,630 83.860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继红、王华堃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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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2023 年 5 月 15 日，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共同提

议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并推选监事杨树财先生为会议主持人。
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 9 人，实际出席并参加表决的监事 9 人。 其中，监事崔学斌先生因公务原因

书面委托监事杨树财先生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4.会议列席人员：公司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列席会议，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参加会议。
5.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会议豁免提前通知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通知的义务， 并同意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召开本次会

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监事杨树财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副监事长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监事李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副监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副监事长个人简历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附件：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长、副监事长个人简历
杨树财先生：1963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

证券业协会财务会计委员会顾问，吉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吉林省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第三届、第四届委员，第十三届长春市人
大代表，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 曾任职吉林省财政厅、吉林会计师事务所涉外业务部主任，广西北海吉兴会计师事务所主
任会计师，吉林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东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副总裁、总裁，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监事长。

杨树财先生未在公司股东单位任职，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
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斌先生：1975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正高级工程师。长春市二道区政协委员、常委，吉
林省青联委员，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 先后被评为长春市劳动模范、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拔尖
创新人才、吉林省第十二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曾任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信息管理部总经理、团委书记、党委办公
室主任、工会副主席、总裁助理、监事。 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本
公司副监事长。

李斌先生为公司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吉林亚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人员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失信责任主体
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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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独家许可协议的
自愿性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阳光诺和”） 与 KANEKA

CORPORATION(以下简称为“KNK”)就 SN001（一种用于神经性疾病治疗的透皮贴剂）和 SN002（一
种用于治疗精神疾病的透皮贴剂）共同签署了《许可协议》，KNK 将其拥有的上述两个制剂在中国
大陆、香港和澳门的专利独家授权和技术诀窍的使用授予阳光诺和。 公司将通过运用 KNK 拥有的
经皮吸收制剂的技术专利和技术诀窍，开发出具备相应特征和优势的透皮吸收制剂。 考虑药物的
研发需经过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等较长的研究过程，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及未来年度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

重大风险提示
药物的研发存在不确定性，其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均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新药上市后的销售

情况亦受包括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 因此，本次合作是否能够完成全部里程
碑付款亦存在不确定性。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专利和技术诀窍的许可费（含全部里程
碑付款）在管理层会议权限范围内，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本次合作不会对公司近期的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
推进本次合作，并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近日，公司与 KNK 就 SN001（一种用于神经性疾病治疗的透皮贴剂）和 SN002（一种用于治疗
精神疾病的透皮贴剂）共同签署了《许可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KNK 将其拥有的上述两个制
剂（以下简称“本产品群”）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以下简称“本区域”）的专利独家授权和技术诀
窍的使用授予阳光诺和。

一、 审议程序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本次与 KNK 签订的《许可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根据合作事项的
后续进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同标的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及目标
公司与 KNK 就 SN001（一种用于神经性疾病治疗的透皮贴剂）和 SN002（一种用于治疗精神疾

病的透皮贴剂）共同签署了《许可协议》，KNK 将其拥有的上述两个制剂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
专利独家授权和技术诀窍的使用授予阳光诺和。

贴剂系指原料药物与适宜的材料制成的供贴敷在皮肤上的，可产生全身性或局部作用的一种
薄片状柔性制剂。贴剂可用于完整皮肤表面，也可用于有疾患或不完整的皮肤表面。其中用于完整
皮肤表面能将药物输送透过皮肤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起全身作用的贴剂称为透皮贴剂。 透皮贴剂通
过扩散而起作用，其释放速度受到药物浓度影响。

SN001 和 SN002 分别为用于治疗神经性疾病及精神疾病的透皮贴剂。 与口服制剂相比，透皮
贴剂通过穿透皮肤被人体吸收，亦为存在吞咽困难的病患提供了良好的用药便捷性，并有望降低
恶心、呕吐等肠胃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公司将通过运用 KNK 拥有的经皮吸收制剂的技术专利和技
术诀窍，开发出具备相应特征和优势的透皮吸收制剂，从而降低药物制剂所致皮肤局部炎症和过
敏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使患者受益。 我公司计划通过 KNK 的本产品群的技术专利技术诀窍完成
本产品群的研究开发，并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药品上市申请。

阳光诺和拟通过此次的合作，将投资建设能够充分利用 KNK 经皮吸收制剂技术的生产设施、
构筑生产线、搭建技术平台，将该技术运用到包括但不限于本产品群的新的药物中，并创造海外战
略机会。 为此，两家公司将积极利用此次合作开拓更多合作机会。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KANEKA CORPORATION
性质：日本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田中 稔
设立时间：1949 年 9 月 1 日
注册资本：330 亿 4600 万日元
销售额：6,915 亿 3000 万日元（合并：2022 年 3 月期）
主营业务：KNK 是一家以创新为导向的化工公司。 该公司一直活跃于聚合物、发酵、生物技术

和电子等众多领域。 商业活动涉及塑料、EPS 树脂、化学品和食品到药品、医疗器械、电气和电子材
料以及合成纤维等多个领域。 生命科学相关活动目前是 KNK 的战略重要领域之一。

关联关系说明：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KNK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双方
甲方：KANEKA CORPORATION
乙方：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经济条件
1、阳光诺和根据本协议中双方约定的里程碑事件，分批向 KNK 支付本专利和技术诀窍的许

可费。
(a) 公司应按照以下时间表向 KNK 支付本产品 SN001 的本专利和本技术诀窍的许可费。

里程碑 应付比例

本协议签署时 50%
在完成工艺验证并生产出符合双方约定规格的样品产品后。 10%
生物等效性试验完成后(公司已成功验证生物等效性 ) 20%
公司向主管的政府机关提交监管批准申请，且该申请已被政府机关接受 (由受理号证明) 10%
在主管的政府机关发布监管批准后。 10%

(b) 公司应按照以下时间表向 KNK 支付本产品 SN002 的本专利和本技术诀窍的许可费。
里程碑 应付比例

本协议签署时 30%
在完成工艺验证并生产出符合双方约定规格的样品产品后。 30%
生物等效性试验完成后(公司已成功验证生物等效性 ) 20%
公司向主管的政府机关提交监管批准申请，且该申请已被政府机关接受 (由受理号证明) 10%
在主管的政府机关发布监管批准后。 10%

2、 本产品群获得监管机构批准后， 阳光诺和按年度向 KNK 支付本产品群在本区域年度销售
额一定比例的特权使用费。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专利和技术诀窍的许可费（含全部里程碑付款）在管理层会
议权限范围内，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三）生效条件
《许可协议》经合作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四）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包括与本协议的存在、有效性、解释、履行、违约

或终止有关的任何问题，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不能通过上一款所述的协商解决的任何非合同义务
争议，应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并最终
解决，该规则被视为通过引用纳入本款。 仲裁地点应为新加坡。 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 各方均
应指派一名仲裁员，而第三名仲裁员则应由前两名仲裁员共同指定。 仲裁语言应为英语。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与 KNK 就 SN001（一种用于神经性疾病治疗的透皮贴剂）和 SN002（一种用于治疗精神疾

病的透皮贴剂）共同签署了《许可协议》，KNK 将其拥有的上述两个制剂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
专利独家授权和技术诀窍的使用授予阳光诺和。 公司将通过运用 KNK 拥有的经皮吸收制剂的技
术专利和技术诀窍，开发出具备相应特征和优势的透皮吸收制剂。 考虑药物的研发需经过药学研
究、临床前研究等较长的研究过程，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3 年及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二）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此次的合作，将投资建设能够充分利用 KNK 经皮吸收制剂技术的生产设施、构筑

生产线、搭建技术平台，将该技术运用到包括但不限于本产品群的新的药物中，并创造海外战略机
会。为此，两家公司将积极利用此次合作开拓更多合作机会。本次合作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将产生
积极促进作用，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 本协议的签订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
变化，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重大风险提示
药物的研发存在不确定性，其药学研究、临床前研究均存在不确定性；同时新药上市后的销售

情况亦受包括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 因此，本次合作是否能够完成全部里程
碑付款亦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专利和技术诀窍的许可费（含全部里程
碑付款）在管理层会议权限范围内，未达到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本次合作不会对公司近期的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推进
本次合作，并及时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683 证券简称：广东宏大 公告编号：2023-032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748,563,0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1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22 日。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4

月 14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预计为 748,563,0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人民币（含税），
本次现金股利共 224,568,924.60 元，占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 29.85%，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至下年度。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若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不涉及调整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748,563,0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3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7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6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 元；持股
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1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22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 年 5 月 1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20 广东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2 00*****601 郑炳旭

3 00*****781 王永庆

4 01*****941 郑明钗

5 08*****684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12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19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 222 号 C3 天盈广场东塔 56 层
咨询联系人：郑少娟、王紫沁
咨询电话：020-38031687
传真电话：020-38031951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3－033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 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363,777,89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5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
民币 654,566,683.65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总股本发
生变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
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363,777,89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3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
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5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5 月 2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5 月 23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2023 年 5 月 2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32 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210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3 08*****722 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08*****727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5 08*****826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5 月 12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5 月 22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 A 座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朱睿达、郑昊楠
咨询电话：0551-62207323
传真电话：0551-6220732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关于审议通过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2.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证券代码：000848 公告编号：2023-023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关于回购股份
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注销存放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部分股份

23,864,926 股，占注销前公司总股本（1,076,419,000 股）的 2.22%。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 1,076,419,000 股变为 1,052,554,074 股。

2、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办理完成。

一、 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8 日、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有效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推进公司
股价与内在价值相匹配，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
过人民币 13.30 元/股（含）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份进行注销，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0 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截至 2023 年 5 月 5 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已经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公司通
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3,864,926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22%，最高成交价为 9.3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98 元/股，成交均价 8.38 元/股，支付总金额
200,000,379.43 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2022 年 5 月 7 日、2023 年 5 月 6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8）、《关于回购结果暨
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二、 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全部注销并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
宜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办理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三、 注销回购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后， 公司股份总额、 股份结构将会相应发生变化。 公司总股本将由

1,076,419,000 股减少至 1,052,554,074 股,股本结构变动
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注销前 回购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504 0.00% 26,504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76,392,496 100.00% 1,052,527,570 100%
其中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拟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 25,999,995 2.42% 25,999,995 2.47%

三、股份总数 1,076,419,000 100.00% 1,052,554,074 100%
四、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五、 后续事项安排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份回购

相关事宜，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董事会将在授权范围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修改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2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
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 81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并在 2023年 5月 1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交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并对外披露。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对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逐

项核实与回复。 目前，公司已根据深交所对《问询函》回复的反馈要求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为确保《问询
函》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经向深交所申请并同意，公司延期回复《问询函》。 公司将根据进展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2023-044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5:00-16:30；
2.会议召开方式：音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进门财经”网址：https://s.comein.cn/A1vSW；
“进门财经”APP：搜索 000883 进入会议。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了《2022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生产经营、发
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为公司 2022 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根据公司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投资发展

和财务指标等方面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二、 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方式
（一）召开时间：2023 年 5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3:00-4:30
（二）召开方式：音频直播结合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 公司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朱承军先生，独立董事杨汉明先生，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

官王军涛先生，相关部门负责人（如有特殊情况，公司可能对参会人员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会方式
电脑端参会：https://s.comein.cn/A1vSW
手机端参会：下载“进门财经”APP，搜索“000883”进入“湖北能源（000883）2022 年度业绩说明

会”，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会。

五、 提问预征集方式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

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17:00 前，将相关问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公司
邮箱 hbnyzq@hbny.com.cn。

六、 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俞麟 027-86606100
电子邮箱：hbnyzq@hbny.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5 日


